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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买卖合同是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最基本、最常见、最重要的交易形式。
《合同法》第九章通过46条文规定了买卖合同法则。
《合同法》施行以来，各级法院在贯彻适用《合同法》过程中遇到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最高人民法
院为此先后出台了大量司法解释对人民法院正确审理合同纠纷案件进行指导。
 最高人民法院编选组编著的《买卖合同司法解释适用解答》对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审判实务中遭遇的争
议和疑难问题进行了系统梳理，结合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内容，就疑难问题如何解决、
司法解释如何适用进行分析与解答。
全书将400余个买卖合同纠纷疑难问题分为八部分，即买卖合同的成立及效力、标的物交付和所有权转
移、标的物风险负担、标的物检验、违约责任、所有权保留、特种买卖、其他问题。
读者可根据自己问题所属类别查找相关解答，对预防、化解买卖合同纠纷起到参考作用。
 《买卖合同司法解释适用解答》实用性强，适合审判人员、律师、公司法务人员、法学研究人员及广
大民众使用。
本书如与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的《买卖合同司法解释适用手册》配合使用效果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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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买卖合同的成立及效力 1.如何区分合同的成立、有效和生效？
 2.合同成立的必备条款有哪些？
  3.当事人证明买卖合同成立，主要通过哪些途径？
 4.证明买卖合同成立的主要证据包括哪些？
  5.在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成立的一方提交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或者对账确认函
、债权确认书等书证，但相对人否认此类证据与买卖合同成立的事实之间有关联，人民法院应当如何
认定？
 6.一方当事人以送货单、收货单等交货单据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能否直接认定或者否
定买卖合同关系成立的事实？
  7.确定交易习惯的前提条件是什么？
  8.确定交易习惯的规则有哪些？
  9.如果某种习惯做法在交易行为当地或者某一领域、某一行业被通常采用，是否足以认定该种习惯做
法是《合同法》所称的交易习惯？
 10.交易方可否以合同成立后交易对方才得知的习惯做法为依据对其主张附随义务或对合同条款的某种
解释？
 11.认定交易习惯是否要求当事人双方在合同订立时都已经知道或应当知道某种习惯做法？
  12.对“当事人双方经常使用的习惯做法”如何理解？
 13.在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中，原告提出据以证明买卖合同成立的证据仅有结算单或者被告开具的发票，
人民法院能否据此认定买卖合同成立？
  14.对账确认函、债权确认书等函件、凭证并未记载债权人名称，该凭证能否直接证明债务人与该凭
证持有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
  15.在审判实践中，被诉当事人通常以不认可签收人是其工作人员或者不认可签收人有权利代表其签
字的方式，否认签字人与其有法律上的关联，进而否认买卖合同关系成立的事实。
对此，人民法院应当如何认定？
 16.什么是预约？
预约的基本特性包括哪些？
  17.如何认识预约与本约的关系？
如何界定预约的法律性质？
  18.预约合同的法律效力如何确定？
  19.违反预约合同造成损害的，如何确定赔偿损失的范围？
 20.预约合同能否适用定金罚则？
  21.如何确认预约合同定金的性质？
  22.担保法关于定金数额不得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的20％的规定对于预约定金是否同样适用？
  23.一方不履行订立买卖合同的义务，对方要求解除预约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否支持
？
 24.买卖合同交易实务中，双方约定的协议仅对一方当事人产生法律拘束力，该协议能否构成预约？
 25.如何区分预约与缔约过失责任？
  26.无处分权的人出卖他人财产，如果未获权利人之追认且无处分权的人缔约后未能取得处分权，该
买卖合同的效力应当如何认定？
  27.由于缔约时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的买卖合同被认定为有效，一旦违约应如何救济？
 28.出卖他人之物与出卖将来之物在合同效力上有何区别？
  29.什么是电子交易合同？
  30.什么是电子签名？
  31.电子交易合同有哪些特殊性？
  32.电子交易合同的具体形式包括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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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电子要约的构成要件包括哪些？
  34.电子要约的发送时间如何确定？
  35.电子要约何时生效？
  36.电子要约可否撤回？
  37.电子要约能否撤销？
  ⋯⋯ 二、标的物交付和所有权转移 三、标的物风险负担 四、标的物检验 五、违约责任 六、所有权
保留 七、特种买卖 八、其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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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173.瑕疵异议通知应具备哪些要件？
 答：关于瑕疵异议通知，《合同法》第158条①仅强调应当“将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不符合约定的
情形通知出卖人”，至于异议通知究竟应包含哪些内容、形式、生效时间等则没有相应的规定。
审判实践中，应当注意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把握： （1）瑕疵异议通知的内容 第一，瑕疵异议通知的
内容应当具体化，应明确指出具体瑕疵，不能笼统、抽象地指责标的物“欠佳”、“有瑕疵”、“与
合同约定不符”等。
至于具体化的程度，则应从便于出卖人及时采取有效补救措施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和判断。
如：在数量不符时，应明确指出系短少还是超过及其具体数额；在标的物种类不符，应具体指明规格
、型号、花色等具体差异；当标的物同时存在数量、质量等多种不符合约定情况下，也应当一一具体
列明。
这样，出卖人在收到通知之后，才能够确切了解瑕疵的种类，并且能够据此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
 笫二，异议通知无需给出准确的原因。
对质量问题，买受人的异议通知只需要将瑕疵的表现形式加以描述，不需要分析瑕疵的成因。
这是因为出卖人系标的物的生产者或销售者，理论上应当比买受人更为熟悉标的物的性能，如果法律
此时仍要求买受人给出具体原因，有强人所难之嫌。
 第三，异议通知无需明确说明出卖人是否构成违约，更无需在通知中表达将行使瑕疵担保责任救济权
的意思。
因为法律仅仅规定需通知“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不符合约定的情形”并没有涉及任何行使救济权的
意思。
 （2）异议通知的生效时间 对于通知生效时间，《合同法》并未作出具体规定。
由于不符通知在性质上属于观念通知，即准民事法律行为，应类推适用要约与承诺发生效力之规定。
在我国，由于对要约和承诺均采用到达生效，故对异议通知的生效时间，解释上应当认定为于到达出
卖人时发生效力。
 （3）异议通知的期限 异议通知必须在约定的检验期间内作出，没有约定检验期间的，应当在合理期
间内作出。
 （4）异议通知的形式 对于异议通知的形式，立法并未作相应的要求，以电话、手机短信、电子邮件
、传真、信件等方式均可。
但从方便举证的角度，买受人最好选择手机短信、电子邮件、特快专递等方便举证的方式进行异议通
知。
 174.买受人的履约行为能否视为接受标的物？
 答：当标的物数量、质量不符合约定时，买受人应当在合同或法律规定的时间内提出异议。
买受人负担的瑕疵通知义务，蕴含着买受人请求出卖人补足数量或承担违反质量瑕疵担保责任的权利
的前提。
买受人对标的物数量、质量等瑕疵担保责任救济权的行使，取决于合同或者法律对检验期间的规定和
标的物在事实上是否符合合同约定。
从近年来的纠纷案件所反映的情况来看，买受人接收标的物后是否提出瑕疵异议与其是否支付价款、
确认欠款数额、使用标的物等行为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联系，按照意思表示的默示推定理论在大
多数情况下会得出不适当的结论。
因此，不能因买受人进行了支付价款、确认欠款数额、使用标的物等行为，而认为其放弃了对标的物
的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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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配套丛书:买卖合同司法解释适用解答》实用性强，适合审判人员、律师、公司
法务人员、法学研究人员及广大民众使用。
《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配套丛书:买卖合同司法解释适用解答》如与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的《买卖合同
司法解释适用手册》配合使用效果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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